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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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位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上甸子村上骆驼二道沟101号，行政区划隶属于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管辖，成立于2018年2月28日，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为陈振武。主要经营业务范围：花岗岩开采、加工、销售；装饰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024年5月7日，企业取得了绥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批准生产规模300万立方米/年，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本次验收采场设计生产规模为300万立方米/年，采用露天开采，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矿石。
2021年，绥中县在考虑资源储量规模、运输距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禁止与限制开采区域等情况下，结合县域内以往第三类矿产开发利用情况，划定了绥中县高岭镇上甸子村上骆驼二道沟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于2023年7月编制完成了《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上甸子村上骆驼二道沟建筑用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并通过专家评审。
企业于2024年4月编制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随后于2024年6月委托辽宁东安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安全预评价报告》，2024年6月由内蒙古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于2024年7月10日经绥中县应急管理局组织进行评审，并下发了《关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批准采场基建期从2024年7月20日至2026年1月20日。
取得批复后企业委托辽宁天承矿山工程有限公司按照《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进行基建施工，同时委托晟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对基建工程进行监理。基建工程于2025年12月竣工，辽宁天承矿山工程有限公司编写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竣工报告》；晟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编写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监理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2021修正）、《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法制办公室2014年修正本）、《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令第36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6〕14号）的要求，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委托我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其露天开采建设工程进行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2026年1月，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在接受委托后，组成了评价组进行了现场勘查，收集了评价所需的相关资料，按照《安全评价通则》、《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编写提纲》（安监总管一〔2016〕49号）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文件的要求对该项目进行了评价，并本着科学、公正的原则编写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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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41802855][bookmark: _Toc27067][bookmark: _Toc22758]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bookmark: _Toc86052348]1.1.1 评价对象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对象为“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
[bookmark: _Toc86052349]1.1.2 评价范围
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的范围包括：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的露天开采系统、公用辅助设施、基本安全设施、专用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管理。
XXXXX。
表1.1-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直角坐标

	
	Ｘ
	Ｙ

	1
	4451990.3000
	40494227.5200

	2
	4451643.6800
	40494332.6000

	3
	4451624.7200
	40494288.7600

	4
	4451563.2900
	40494271.3500

	5
	4451489.3500
	40494282.7600

	6
	4451373.4800
	40493878.7900

	7
	4451250.8200
	40493923.0800

	8
	4451277.4700
	40494217.8100

	9
	4451414.2300
	40494306.7700

	10
	4451346.4500
	40494484.5700

	11
	4451208.5700
	40494533.1900

	12
	4451053.3600
	40494417.8000

	13
	4450994.0800
	40494200.0800

	14
	4450881.6700
	40494097.2800

	15
	4450835.0200
	40493738.0800

	16
	4450990.8300
	40493598.3000

	17
	4451265.7000
	40493451.3800

	18
	4451340.3300
	40493514.7000

	19
	4451399.8100
	40493601.0300

	20
	4451588.5400
	40493810.6200

	21
	4451750.6300
	40493888.0600

	22
	4451859.8000
	40493822.8400

	23
	4452020.2200
	40494109.6700

	矿区面积0.6554km2，开采标高260m～92m


根据《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内容XXXXX。设计范围各拐点坐标如表1.1-2所示。


表1.1-2 采场设计开采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直角坐标

	
	Ｘ
	Ｙ

	1
	4451990.3000
	40494227.5200

	2
	4451643.6800
	40494332.6000

	3
	4451624.7200
	40494288.7600

	4
	4451563.2900
	40494271.3500

	5
	4451489.3500
	40494282.7600

	6
	4451373.4800
	40493878.7900

	7
	4451250.8200
	40493923.0800

	8
	4451277.4700
	40494217.8100

	9
	4451414.2300
	40494306.7700

	a
	4451367.4083
	40494428.9606

	b
	4451250.6423
	40494432.8492

	c
	4451023.0202
	40494307.2270

	13
	4450994.0800
	40494200.0800

	14
	4450881.6700
	40494097.2800

	15
	4450835.0200
	40493738.0800

	16
	4450990.8300
	40493598.3000

	17
	4451265.7000
	40493451.3800

	18
	4451340.3300
	40493514.7000

	19
	4451399.8100
	40493601.0300

	20
	4451588.5400
	40493810.6200

	21
	4451750.6300
	40493888.0600

	22
	4451859.8000
	40493822.8400

	23
	4452020.2200
	40494109.6700

	矿区面积0.6258km2，开采标高227m～92m


本次采场验收评价范围拐坐标如表1.1-3所示。
表1.1-3 验收评价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直角坐标

	
	Ｘ
	Ｙ

	1
	4451990.3000
	40494227.5200

	2
	4451643.6800
	40494332.6000

	3
	4451624.7200
	40494288.7600

	4
	4451563.2900
	40494271.3500

	5
	4451489.3500
	40494282.7600

	6
	4451373.4800
	40493878.7900

	7
	4451250.8200
	40493923.0800

	8
	4451277.4700
	40494217.8100

	9
	4451414.2300
	40494306.7700

	a
	4451367.4083
	40494428.9606

	b
	4451250.6423
	40494432.8492

	c
	4451023.0202
	40494307.2270

	13
	4450994.0800
	40494200.0800

	14
	4450881.6700
	40494097.2800

	15
	4450835.0200
	40493738.0800

	16
	4450990.8300
	40493598.3000

	17
	4451265.7000
	40493451.3800

	18
	4451340.3300
	40493514.7000

	19
	4451399.8100
	40493601.0300

	20
	4451588.5400
	40493810.6200

	21
	4451750.6300
	40493888.0600

	22
	4451859.8000
	40493822.8400

	23
	4452020.2200
	40494109.6700

	矿区面积0.6258km2，开采标高227m～92m


注：
（1）本次评价开采范围坐标及高程系统均为国家统一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2）职业卫生不在本次评价范围之内；
（3）破碎、加油系统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4）外部运输不在本次评价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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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国家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2年11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1992年11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65号公布，根据2009年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18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关于修改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5）《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根据2021年4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根据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7）《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2007年08月30日发布，2024年6月28日修订）；
（8）《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4年11月8日修订）；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1986年6月25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根据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1.2.2 行政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年3月26日国务院令152号，1994年3月26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1996年10月11日国务院批准，1996年10月30日劳动部发布并施行）；
（3）《地质灾害防治条例》（2003年11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4号公布，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4）《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2006年5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6号公布，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5）《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根据2014年7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进行修订）。
1.2.3 部门规章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6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等四部规章的决定》修改，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罚款处罚暂行规定等四部规章的决定》已经2015年1月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予以公布，自2015年5月1日起施行）；
（3）《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5号，已经2015年1月30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
（4）《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5）《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安委办〔2023〕7号）；
（6）《矿山救援规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6号，2024年7月1日起施行）。
1.2.4 地方性法规
（1）《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根据2025年5月28日辽宁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关于修改〈辽宁省建设工程质量条例〉等五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1.2.5 地方政府规章
（1）《辽宁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根据2015年6月14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94号《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省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的《辽宁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2015年修正本）》）；
（2）《辽宁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2009年3月19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29号公布，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根据2021年5月18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341号第二次修正）；
（3）《辽宁省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2011年12月8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64号公布，自2012年2月1日起施行，根据2021年5月18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341号第三次修正）；
1.2.6 规范性文件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金属非金属矿山防治水工作的意见》（安监总管一[2010]75号）；
（2）《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国务院2010年7月19日公布，国发[2010]23号）；
（3）《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3]101号）；
（4）《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严防十类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4]48号）；
（5）《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
（6）《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标本兼治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指南的通知》（安委办[2016]3号）；
（7）《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安监总管—〔2016〕14号）；
（8）《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49号）；
（9）《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非煤矿山领域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60号）；
（10）《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矿安〔2022〕4号）；
（11）《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通知》（矿安〔2022〕88号）；
（12）《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政部，应急部，财资〔2022〕136号）；
（13）《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执行安全标志管理的矿用产品目录的通知》（矿安〔2022〕123号，2022年12月10日施行）
（14）《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开展露天矿山边坡监测系统建设及联网工作的通知》（矿安〔2023〕119号）；
（15）《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非煤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重大变更范围>的通知》（矿安〔2023〕147号，2023年11月14日发布）；
（16）《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矿山应急救援工作的通知》（矿安〔2024〕8号，2024年3月8日发布）
（17）《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硬措施》的通知（安委[2024]1号）；
（18）《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补充情形>的通知》（矿安〔2024〕41号，2024年4月23日发布）；
（19）《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矿安〔2024〕70号）；
（20）《关于印发<“学铁规、明责任、硬落实、保安全”专项活动方案>的通知》（矿安〔2024〕72号）；
（21）《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辽政发[2010]36号，2010年11月23日发布）；
（22）《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23）《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辽宁省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辽政办[2020]46号）。
[bookmark: _Toc86052351]1.2.7 标准规范
（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6441-1986）；
（2）《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22-1987）；
（3）《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标准》（AQ2011-2006）；
（4）《矿用产品安全标志标识》（AQ1043-2007）；
（5）《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物理因素》（GBZ2.2-2007）；
（6）《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
（7）《矿山安全术语》（GB/T15259-2008）；
（8）《矿山安全标志》（GB/T14161-2008）；
（9）《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10）《高处作业分级》（GB/T3608-2008）；
（11）《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12）《工业企业噪声控制设计规范》（GB/T50087-2013）；
（13）《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
（14）《防洪标准》（GB50201-2014）；
（15）《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1016-2014）；
（16）《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KA23-2025）；
（17）《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高陡边坡安全监测技术规范》（KA/T2063-2018）；
（18）《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识》（GB18218-2018）；
（19）《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
（20）《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20）；
（21）《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4部分：非煤矿山》（GB 39800.4-2020）。
（22）《金属非金属矿山在用空气压缩机安全检验规范 第2部分：移动式空气压缩机》（AQ 2056-2016）
（23）《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GB50052－2009）；
（24）《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GB/T 13955-2017）；
（25）《用电安全导则》（GB/T 13869-2017）；
[bookmark: _Toc86052352]1.2.8 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文件
（1）XXXXX。
[bookmark: _Toc86052353]1.2.9 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1）XXXXX。
[bookmark: _Toc86052354]1.2.10 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科文件；
（2）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3）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
（4）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试证明；
（5）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试证明；
（6）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
（7）应急预案；
（8）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及使用计划；
（9）从业人员缴纳保险凭证；
（10）爆破合同及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bookmark: _Toc9605][bookmark: _Toc10928][bookmark: _Toc32750][bookmark: _Toc86052355][bookmark: _Toc1930772744]
2 建设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86052356][bookmark: _Toc3501][bookmark: _Toc26245][bookmark: _Toc1767][bookmark: _Toc2019602238]2.1 建设单位概况
[bookmark: _Toc86052357]2.1.1 项目基本概况
（1）企业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振武；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行政区划：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管辖；
经营范围：花岗岩开采、加工、销售；装饰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bookmark: _Toc86052358]（2）矿山历史沿革
2021年，绥中县在考虑资源储量规模、运输距离、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及禁止与限制开采区域等情况下，结合县域内以往第三类矿产开发利用情况，划定了绥中县高岭镇上甸子村上骆驼二道沟建筑用花岗岩集中开采区。于2023年7月编制完成了《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高岭镇上甸子村上骆驼二道沟建筑用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变更)》并通过专家评审。
企业于2024年4月编制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随后于2024年6月委托辽宁东安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制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安全预评价报告》，2024年6月由内蒙古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和《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于2024年7月10日经绥中县应急管理局组织进行评审，并下发了《关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批准采场基建期从2024年7月20日至2026年1月20日。
2.1.2 矿山位置
矿区位于绥中县高岭镇上甸子村上骆驼二道沟，行政区划隶属绥中县高岭镇管辖。东距绥中县县城40km，京哈线公路、铁路从矿区东南侧7.5km通过，交通方便，见矿区交通位置图2-1。
矿区地理坐标：东经119°55′23.13″～119°56′8.87″，北纬40°11′30.69″～40°12′9.13″。
[bookmark: _Hlk219360382]图2.1-1 矿区交通位置图
[bookmark: _Toc86052359]2.1.3 周边环境
XXXXX除此之外，矿界周边300m范围内再无其他采矿权、村庄、学校、旅游、文物保护及自然保护区等其他需要保护的构(建)筑物，1km范围内无公路、输油气管道、无铁路和水利水电等重要工程设施。
图2.1-2 周边环境卫星图
[bookmark: _Toc4082][bookmark: _Toc12492][bookmark: _Toc328289584][bookmark: _Toc32717][bookmark: _Toc86052360]2.2 自然环境概况
矿区地处渤海辽东湾西北岸。地形属丘陵区，区域最高海拔260m，最低为92m，地形起伏强烈，冲沟较多，水系植被不发育。
矿区春季干旱少雨多风，气候干旱蒸发量大；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一月平均气温-8℃至-10℃，最低气温-24.2℃，七月平均气温23℃至27℃。年平均降水量550mm-700mm，多集中在七-八月份。冬季少雪，气候较为寒冷。无霜期145天-175天。
经济状况：矿区所在区域工业较发达，国有、集体、私营企业较多，以工业为主；农业以种植玉米、高粱、大豆、花生等农作物为主，盛产水果。
该区花岗岩矿资源丰富，水力、电力资源充足。劳动力资源丰富，适宜矿山建设和生产。
[bookmark: _Toc13155][bookmark: _Toc13982][bookmark: _Toc86052361][bookmark: _Toc677549145][bookmark: _Toc470]2.3 地质概况
矿区大地构造位于柴达木-华北板块(III)，华北陆块(III-5)，燕山中新元古代裂陷带(III-5-4)、绥中-北镇隆起(III-5-4-4)、绥中凸起(III-5-4-4-2)的东部，矿区处于辽西多金属成矿带的北东部。
[bookmark: _Toc86052363]2.3.1 矿区地质
2.3.1.1 地层
区内地层主要为白垩系义县组及第四系，由老到新简述如下：
白垩系义县组(K1y)
主要岩性为：灰-灰黑色安山岩、灰-灰紫色安山质角砾集块岩、灰色安山质晶屑凝灰岩等。以上几种岩性相间产出，整体呈溢流—爆发—溢流的火山喷发旋回特征。
第四系(Q)
分布在沟谷及平缓地带，由冲积和残坡积层组成。
2.3.1.2 构造
区域内构造不发育，仅有一条断裂构造，编号F1。F1构造位于白垩系义县组地层中，长约6.7km，走向近北东，倾角60°，距离本矿山1km以外，与花岗岩矿石无明显关系。
2.3.1.3 岩浆岩
区域上岩浆岩较发育，主要为太古代中粗粒二长花岗岩(ηγAr3)。此岩体构成建筑用矿体。在区域上出露长度大于50km，宽度大于30km。在矿区内出露长度约1240m，宽440-990m。延深大于1km。
中粗粒二长花岗岩(ηγAr3)：大面积出露区域南东部，为区域的老基底。岩石以粉红色-肉红色、灰白色为主，中粗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少见片麻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斜长石、钾长石及少量黑云母等。
区域上脉岩发育，主要为北西向与北东向。岩性分别为花岗斑岩、正长斑岩以及石英脉等。
2.3.2 矿层特征
矿区内共有一条矿体，为建筑用花岗岩矿体。矿体分布于整个矿区(排除第四系)。矿体走向20°-30°，矿体厚度大且稳定。矿石经采样分析测试：抗压强度分析最大值为147.09 MPa，最小值为80.13MPa，共采集8件组合分析样品，分别进行坚固性、压碎指标分析，坚固性分析最大值为4.90%，最小值为4.50%，平均值为4.74%。压碎指标分析最大值为11.60%，最小值为10.20%，平均值为10.91%。抗压强度、坚固性和压碎指标检测结果符合DZ/T0341-2020规范的要求。
2.3.3 矿石特征
2.3.3.1 矿石类型和品级
（1）矿石物质组成：
该区二长花岗岩矿石矿物成分为：矿物成分为碱性长石(42%)、斜长石(28%)、石英(22%)、黑云母(8%)，少量绢云母、铁质等。
二长花岗岩：主要由碱性长石、斜长石、石英、黑云母等组成。碱性长石，无色，板状，发育格子状双晶及条纹结构；斜长石，无色，板状，发育聚片双晶；石英，无色，中细粒状，轻微波状消光；黑云母，黄褐色，片状。在斜长石与碱性长石接触的边部，有少量蠕虫状石英形成，粒度小于0.06mm，属于微晶石英，含量约1%。样品化验结果：样品不具碱硅活性，不具碱碳酸盐活性。符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DZ/T0341-2020标准。
（2）矿石化学成分：
化学分析结果如下：
二长花岗岩：K2O：4.20%，Na2O：3.82%，Al2O3：12.32%，Fe2O3：1.46%，CaO：0.56%，MgO：0.44%，MnO：0.014%，TiO2：0.082%，烧失量：0.74%。
由化学分析结果得知，岩石化学成分以Al2O3为主，K2O、Na2O、Fe2O3次之。各化学成分含量接近、稳定。
2.3.3.2 矿石类型
矿石的自然类型为花岗岩；
矿石的工业类型为Ⅰ类建筑用花岗岩。
区内矿石类型单一，该采石场开采的是花岗岩，主要为建筑用。花岗岩为矿山主要产品，分布广泛，地质条件简单，可达到大量开采的要求。
2.3.3.3 矿体围岩及夹石
（1）围岩及夹石
矿区内出露的花岗岩，均达到建筑用要求，不存在围岩及夹石。

（2）矿石风（氧）化特征
本矿床多处于高山之上，山上植被不发育，多为基岩裸露的荒山，覆盖层和风化层较薄。
2.3.4 水文地质概况
该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矿区位于辽西走廊西部半山区，山势走向为北东向，且西高东低。水系流动方向由西向东。矿区处于低山丘陵区，地形坡度较陡，地势西高东低，矿区最高点260.0m，最低点92.0m，高差最大168m。区内基岩出露较好，植被较发育。
矿区春季干旱少雨多风，气候干旱蒸发量大；四季分明，气候温和，光照充足。一月平均气温-8℃至-10℃，最低气温-24.2℃，七月平均气温23℃至27℃。年平均降水量550mm-700mm，多集中在七-八月份。冬季少雪，气候较为寒冷。无霜期145天-175天。
矿区位于区域低山丘陵基岩裂隙水中部排泄区，属于地下水的径流区。大气降水是地下水直接补给来源。矿区地下水的赋存与分布受地貌、地层岩性、构造等因素的控制和影响。矿区地下水类型按赋存条件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花岗岩基岩裂隙水。
1) 松散岩类孔隙水
孔隙水分布于山丘区，平原区。主要补给来源大气降水、还有农田灌溉入渗及山前侧向补给等。区内第四系厚度多小于0.5m，多为粘土、砂土、砾石层，受大气降水补给，以垂直排泄为主，地下水位埋深浅，水量贫乏。
2) 基岩裂隙水
区内岩性为花岗岩，为弱含水层，矿区东部为生产多年的老矿山，最低开采标高已接近92m，经开采得知，花岗岩基岩裂隙水为弱含水层。区内构造不发育，无大的断裂构造，所以基岩裂隙水不发育，岩层为弱含水层。水量较少。
2.3.5 工程地质概况
该矿床工程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1) 工程地质条件现状评价
根据岩石风化程度，节理裂隙发育程度，划分为两个岩组，分别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土体、块状坚硬岩组。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水，地层岩性较简单，地质构造不发育，岩溶不发育，风化作用中等，地层中无软弱夹层影响岩体稳定，不易发生矿山工程地质问题。
(2) 工程地质条件预测评价
通过对采区进行实地踏勘，发现在未来开采过程中可能诱发或加剧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为：主要存在开采边坡失稳问题，局部边坡过陡过直，可诱发崩塌掉块、滑塌等工程地质问题。
为防止和预防工程地质问题的发生，建议采场在矿区边界修筑防护栏，以免牲畜或人进入生产矿区，发生事故；建议采场按照设计进行开采和矿石堆放，避免造成矿体的崩塌以及石堆的滑塌，从而引发或加剧更严重的地质灾害问题。
2.3.6 环境地质概况
通过现场实地调查，在矿区范围内，目前未见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地质灾害的发生。矿区环境地质遭到的破坏性小，诱发或加剧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该矿距离居民区较远，采场开采对居民生活环境的影响较小。凿岩、爆破、运输等作业对环境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矿区所在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0.05g，为地震烈度Ⅵ度区，为地壳基本稳定区。
综上所述，矿区环境地质预测评价属简单型。
[bookmark: _Toc1610183621][bookmark: _Toc6866][bookmark: _Toc31783]2.4 设计概况
本节内容为内蒙古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24年6月编制的《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以下简称《安全设施设计》。
2.4.1 总平面布置
（1）露天采场
根据该矿山矿石赋存条件及本工程特点，露天采场最终形成山坡露天矿，占地总面积约0.6258km2。总出入沟布置在矿区东北侧，其坐标为：X=4451740，Y=40494304，Z=92m，总出入沟直接与矿区现有道路相连，矿石可以直接运往加工厂。
（2）工业场地
本公司办公室、值班室、员工休息室等位于矿区东北侧办公室内。因为本矿山所用工人均为附近经培训后的村民，且只有两班生产，工人下班后直接回家，故不设置生活区。
矿区用油由油罐车运送，剩余油量返回到当地供销商；爆破器材由爆破技术员负责使用，由爆破器材保管员负责运输、回收及保存，矿区内不设置炸药库，做到矿区不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源。
（3）内外部运输
[bookmark: _Hlk219361861]境界内各个分台阶之间的联络道路均采用临时道路。采场与矿区外固定公路间修筑二级公路，把露天采场内外、矿山内外相互连通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公路运输系统。设计矿区内行车路面宽度10.5m，线路坡度一般为8%，短距离最大坡度＜9%，最小曲线半径为25m。矿区内固定公路为碎石路面，移动线路为简易路面。
外部运输量主要包括矿石的运出，生产辅助材料的运入等，外部运输由合作单位负责运输。
（4）排土场
开采范围内无废石产出，无需单独设置排土场。
2.4.2 开采范围
（1）开采方式
设计采用露天开采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的方式。
（2）开采范围
对象为矿区范围内建筑用花岗岩矿体。设计开采范围主要是开采此部分矿体形成的最终境界圈定，平面范围由23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从227m至92m标高，设计开采范围面积为0.6258km2，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矿种为建筑用花岗岩，生产规模为300万m3/a。。设计范围各拐点坐标见表1.1-2。
（3）开采顺序
设计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开采为自上而下。
2.4.3 生产规模及工作制度
（1）生产规模
设计确定本矿山生产规模为300万m3/a。
（2）服务年限
设计矿山服务年限为12a。
（3）工作制度
矿山工作制为年工作300d，每天2班，每班8h。
2.4.4 采矿方法
（1）露天开采境界
露天采场参数如表2.4-1所示。
表2.4-1 露天采场参数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参数
	备注

	1
	安全平台宽度
	m
	5
	

	2
	清扫平台宽度
	m
	8
	

	3
	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m
	40
	

	4
	运输道路宽度
	m
	10.5
	

	5
	台阶坡面角
	°
	65
	生产时70°

	6
	阶段高
	m
	15
	

	7
	最终边坡角
	°
	53
	

	8
	采场上部尺寸
	长
	m
	1428
	平均

	
	
	宽
	m
	934
	平均

	9
	采场底部尺寸
	长
	m
	1176
	平均

	
	
	宽
	m
	669
	平均

	10
	采场内地形最高标高
	m
	227
	

	11
	采场底部标高
	m
	92
	

	12
	采场深度
	m
	135
	

	13
	封闭圈标高
	m
	无
	

	14
	露天境界内可采矿石量
	万m3
	3672
	

	15
	露天境界内剥离岩石量
	万m3
	-
	

	16
	境界剥采比
	m3/m3
	-
	

	17
	矿岩总量
	万m3
	3672
	


（2）采矿工艺
本矿山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的方式开采，采矿工艺分为穿孔、爆破、装载、运输四个环节。
每个台阶都是独立的回采单元，即本台阶矿体的穿孔、爆破、铲装、运输均在本台阶上进行，从197m水平至开采底盘逐层设开采台阶，台阶高度15m，生产台阶坡面角70°。
采场经爆破后产出的矿石，选用卡特336和卡特349型挖掘机挖掘机进行装车作业，利用卡特山工660D型装载机进行铲装辅助作业，最后利用载重60t临工重机MT86HF型矿用自卸汽车将矿石运出。
2.4.5 开拓运输
根据设计采用的开拓系统，本矿山开采的矿石采用挖掘机装车，然后利用自卸汽车运至加工厂。矿山已经购置额定载重16台60t的临工重机MT86HF型矿用自卸汽车运输，利用上述自卸汽车为主要运输设备。自卸汽车通过场内外道路运输，矿石直接运至加工厂，矿石单程平均运距1.8km。
采场与矿区外固定公路间修筑二级公路，把露天采场内外，矿山内外相互连通起来，使之成为完整的公路运输系统。
设计矿区内运输道路为二级道路，按照车辆计算宽度，选择路面为双车道，宽度为10.5m，线路坡度一般为8%，短距离最大坡度＜9%，最小曲线半径为25m。根据矿山道路情况限制最大纵坡坡长不超过250m，且应在此长度内设置坡度不大于3%的缓坡段，缓坡段大于100m。运输道路的高陡路基路段，或者弯道、坡度较大的填方地段，尤其是在现有的采场上方经过时，为了防止车辆坠落，应在运输道路外侧设置挡车墙，挡车墙高度1m，不低于铲装运输车辆车轮的1/2(车轮直径1.4m)，坝面坡度为1:1。且应在弯道、岔道处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2.4.6 采场防排水及防灭火
（1）防排水
矿区防排水：
矿区范围内为低山丘陵区，露天采场所在位置为山脊，降雨汇水可以通过地形漫坡自流排出，不会形成大量洪水倾泻至采场内，矿区附近无地表水体。综上所述，本矿地表无需设置截洪沟。
露天坑排水：
该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露天采坑未形成封闭圈，采坑内降雨汇水可以自流排出，故无需设置机械排水装置。
（2）防灭火
该矿办公室(含值班室及员工临时休息室等)在矿区东北侧208m处，均为单层砖房，耐火等级为四级。考虑本矿山开采矿种为非可燃性矿石，办公及加工场地均较小，且采用非可燃性材料建造而成，故不设置室内外消火栓。在室内室外以及开采设备上配备一定数量的干式灭火器，每个室内设置2个2kg手提式灭火器，每个柴油设备最少应设置1个2kg手提式灭火器，并在室外固定地点设置锹、铲、沙土等灭火设施。电动自卸汽车应配备干粉灭火器和水基型灭火器。消防器材应定期检查，过期灭火器应及时更换。
2.4.7 供配电
[bookmark: _Toc198785697]本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主要用电负荷为采场照明以及办公室、机修等辅助设施用电，矿山无一级负荷，故设计采用单回路供电。矿山现有S13-1600/10变压器一台，位于采场东侧，距离最终境界310m，位于爆破警戒范围之外，主要为采场用电设备供电。
2.4.8 通信系统
由于采场面积较小，工序简单，故矿区通讯依靠工人随身携带的移动通讯设备在生产调度、信息传达等方面可以发挥灵活作用。另外应在矿区范围内布置扩声器，在爆破警戒时，利用扩声器向外传播警戒信息。
2.4.9个人安全防护
本项目在开采过程中，生产作业人员必须要接触粉尘、噪声、振动、高温等安全危害因素，须加强个人安全防护，故需对接尘人员配发防尘口罩，并且为保证防尘效果的持续有效性，需增加防尘口罩滤膜的更换频率。对接噪人员须配发耳塞和耳罩，并且必要时联合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中的金属非金属矿个人安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矿山生产人员均配备安全帽、防尘口罩、布手套、防护工作服、棉上衣等个体防护用品。个体安全防护用品的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质量标准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有关规定。
2.4.10安全标志
根据《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GB2894-2008）要求，在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安全的场所，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有中文警示说明。  
在在矿山入口、高处作业处设置“注意安全”警示标识，在采场作业场所设置“当心塌方”“当心落物”等警示标识。
2.4.11安全管理
为保证该项目安全运行，企业必须依法设立安全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数量不少于2人。特种作业人员数量必须能够满足实际生产需求，并持证上岗。
企业应当配备具有采矿、地质、机电等矿山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或者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专职技术人员，每个专业至少配备1人。
企业应当按规定足额提取和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实行专户核算，严禁超范围支出。发包单位应当合理测算、全额保障外包工程安全生产费用。外包工程安全生产费用应当在外包工程安全管理协议中予以明确，且不得作为工程竞标费用内容。
企业应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并鼓励企业参加安全生产责任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企业应建立健全应急管理、应急演练、应急撤离、信息报告、应急救援等规章制度，落实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储备，按照相关规定设立救护队，或设立兼职救护队并与就近的专业矿山救护队签订救护协议。 
企业应根据矿山实际编制应急救援预案，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批准实施，并定期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当井下实际情况发生较大变化或在应急演练中发现有重大问题，应及时修订应急救援预案。
2.4.12设计变更
无。
2.4.13基建工程量
矿山早期进行过无序开采，形成了多处高陡边坡，基建前需对高陡边坡进行治理，主要方式为削坡降段。在完成高陡边坡治理后方可进行基建作业，基建作业主要是为了形成足够的凿岩、铲装运输平台以及运输道路。综合以上两部分作业，总工程量约450万m3，工期18个月(1.5a)。
表2.4-2 基建工程量及基建进度计划表
	项目
	工程量
	时间
	1-2
	3-4
	5-6
	7-8
	9-10
	11-12
	13-14
	15-16
	17-18

	
	万m3
	月
	
	
	
	
	
	
	
	
	

	高陡边坡治理
	175
	7
	
	
	
	
	
	
	
	
	

	修建基建平台
	275
	11
	
	
	
	
	
	
	
	
	

	合计
	450
	18
	
	
	
	
	
	
	
	
	


[bookmark: _Toc1914682300]2.5建设概况
根据《关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项目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可知，该项目为扩建项目。
[bookmark: _Toc86052370]2.5.1矿山开采现状
（1）矿山原有情况
[bookmark: _Toc86052382]XXXXX 2.5.14安全设施投入
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生产规模300立方米/年，截至报告日期，企业基建期间用于露天采场安全设施投入共花费85.9万元，包括购置防灭火设备设施和器材支出、新增警示标识、安全条幅、应急演练，安全生产检查、评价、咨询、标准化建设支出，作业人员劳动安全保护用品支出，智能化监测支出、水位和流量监测支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支出等，详见安全设施投资表。
表2.5-1 矿山安全设施的投资表
	序号
	名称
	描述
	投资(万元)
	说明

	1
	露天采场
	露天采场所设的边界安全护栏
	16
	　

	
	
	爆破安全设施
	5
	避炮棚、警示旗、报警器、警戒带等

	2
	汽车运输
	运输线路的安全护栏、挡车设施、双车道、避让道
	7.1
	　

	
	
	矿、岩卸载点的安全挡车设施
	5
	　

	3
	供、配电设施
	裸带电体基本(直接接触)防护设施
	2.7
	　

	
	
	保护接地设施
	0.5
	　

	
	
	地面建筑物防雷设施
	0.5
	　

	4
	监测设施
	边坡监测系统
	22
	　

	
	
	智能化监测
	12
	　

	5
	矿山应急救援器材及设备
	　
	5
	　

	6
	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3.6
	　

	7
	矿山、交通安全标志
	　
	4.5
	　

	8
	其他设施
	　
	2
	　

	9
	合计
	　
	85.9
	　


[bookmark: _Toc15258][bookmark: _Toc17058][bookmark: _Toc22965805][bookmark: _Toc183175333]2.6施工及监理概况
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施工单位为辽宁天承矿山工程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朱思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2113226961937351，资质证书编号为D121177415，有效期至2028年7月7日。
监理单位为晟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金培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410700068939663M，资质证书编号为E141056946-4/1，有效期至2026年8月19日，资质类别及等级为工程监理综合资质。
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开工日期为2024年7月，竣工日期为2025年12月。
质量控制：监理单位成立了监理机构，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施工内容进行了监督检查，保证施工质量合格。
工程竣工后施工单位向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提交了竣工报告，监理单位认定工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及相关专业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规程及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等。施工单位内业资料齐全，施工质量检验资料齐全，各分部分项工程均符合设计要求，施工中未出现任何安全﹑质量问题，各项指标符合验收条件要求，同意施工对方单位竣工交付并出具了监理报告。
[bookmark: _Toc86052386][bookmark: _Toc183175334][bookmark: _Toc1586711822][bookmark: _Toc66][bookmark: _Toc20961]2.7 试运行概况
矿山基建工程于2025年12月20日竣工，随即进入试运行阶段。
[bookmark: _Hlk59740003]（1）穿孔
试运行期间使用B4A型一体式全液压履带式钻机进行凿岩钻孔作业，利用X-Air+670-18型移动式螺杆空气压缩机为其供风，露天凿岩采用干式捕尘袋除尘。钻孔参数及空压机的供气量满足设计及现场施工要求。
试运行期间，露天采场穿孔作业运行正常，穿孔设备工况良好。
（2）爆破
试运行过程中采用中深孔爆破，并在爆破警戒范围外设置醒目的警示牌，进行了充分的警戒，包括竖立警示旗、播放警报器、派人员到警戒范围外巡视，并在爆破作业面附近设置了移动式避炮棚。
企业与葫芦岛市和顺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爆破作业合同，负责采场穿孔爆破工程相关事宜，采场内不进行二次爆破，大块矿石采用挖掘机安装液压锤进行破碎。爆破作业使用公安机关审批提供的导爆管起爆，采用单排孔或多排孔微差爆破。按300m范围设爆破警戒区，爆破时应将所有人员撤离至爆破警戒范围以外，利用警笛、扩音喇叭等声光报警装置，并利用人员加强巡护的方式，保证警戒范围之内无人员停留，爆破时应持续加强警戒。
采场内设置移动式避炮棚，避炮棚高约为1.82m、宽约为1.23m、深约为1.23m；避炮棚采用钢板焊接制作，背面内侧采用槽钢加固。
试运行期间爆破作业运行正常，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3）运输
采场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现有运输设备为额定载重60t的MT86HF矿用自卸汽车，用于运输矿岩。
[bookmark: _Hlk59739926]试运行期间，运输系统运行正常，露天采场运输道路可以满足汽车的安全运输要求。
（4）排水系统
露天采坑未形成封闭圈，采坑内降雨汇水可以自流排出，故无需设置机械排水装置。
[bookmark: _Hlk59740389]试运行期间，矿山排水系统运行正常。
（5）供电系统
矿山供电电源引自当地电网，通过架空输电线接到矿区变电所为办公室照明，试运行期间，设备运行工况良好。
（6）安全管理
矿山基建期内完成的开拓运输系统及地表配套的安全设施均已建成并投产，企业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在安全管理上，矿山已建立健全与贯彻执行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设置了矿山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对该矿山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各级负责人对分管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技术负责人对其安全技术工作负责；各级领导和安全员了解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等，熟悉安全管理方法，掌握基本的矿山安全技术知识和所管辖范围的各工种安全操作规程；企业已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的要求，提取了安全措施费用，以保持日常安全投入；为改善企业劳动条件，购买了劳动防护用品，防止伤亡事故和职业病；矿山生产时制定了年度生产计划，每天均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现场进行勘察，并及时做出调整；按期召开安全会议，进行安全教育培训，以班组为单位，采取班前会的形式进行安全教育，并根据厂部安排，进行全员安全教育。
试运行期间，矿山安全管理体系运转正常，未发生任何生产安全事故，试运行工况良好。
[bookmark: _Toc183175335][bookmark: _Toc9541][bookmark: _Toc413663908]2.8 安全设施概况
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详情见下表。
表2.8-1 建设项目基本安全设施一览表
	序号
	名称
	描述
	投资(万元)
	说明

	1
	露天采场
	露天采场所设的边界安全护栏
	16
	　

	
	
	爆破安全设施
	5
	避炮棚、警示旗、报警器、警戒带等

	2
	汽车运输
	运输线路的安全护栏、挡车设施、双车道、避让道
	7.1
	　

	
	
	矿、岩卸载点的安全挡车设施
	5
	　

	3
	供、配电设施
	裸带电体基本(直接接触)防护设施
	2.7
	　

	
	
	保护接地设施
	0.5
	　

	
	
	地面建筑物防雷设施
	0.5
	　

	4
	监测设施
	边坡监测系统
	22
	　

	
	
	智能化监测
	12
	　

	5
	矿山应急救援器材及设备
	　
	5
	　

	6
	个人安全防护用品
	　
	3.6
	　

	7
	矿山、交通安全标志
	　
	4.5
	　

	8
	其他设施
	　
	2
	　

	9
	合计
	　
	85.9
	　


[bookmark: _Toc1044736417][bookmark: _Toc29473][bookmark: _Toc86052388][bookmark: _Toc23165][bookmark: _Toc1719]









3.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程及安全设施设计，结合现场实际检查、竣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监理记录、检测检验等相关资料，采用安全检查表方法检查基本安全设施、专用安全设施和安全管理等，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的各个评价单元进行直接、全面的符合性评价如下。
[bookmark: _Toc13466][bookmark: _Toc12050][bookmark: _Toc86052389][bookmark: _Toc1058662647][bookmark: _Toc22695]3.1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安全设施符合性单元安全检查表如表3.1-1所示。
表3.1-1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符合性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依法设立的公司，由公司登记机关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公司法》第七条
	2023年8月15日，企业取得了绥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421MAOXKKPW1G。
	符合
要求

	2 
	开采相关矿产资源的，根据生产规模和矿种应由相应的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批，并颁发采矿许可证。
	《矿产资源法》第十六条
	2024年5月7日，企业取得了绥中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2114212024057150156793，有效期：2024年5月7日至2034年5月7日。
	符合
要求

	3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其建设项目进行安全预评价，并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
	该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由辽宁东安安全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编写，资质证书编号：APJ-（辽）-007，具备金属、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安全评价资质，其资质范围及等级合法合规。
	符合
要求

	4 
	生产经营单位在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时，应当委托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对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进行设计，编制安全设施设计。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
	该项目《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由内蒙古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编制，资质证书编号：A115002627。
	符合
要求

	5 
	安全设施的施工应当由取得相应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并与建设项目主体工程同时施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
	该系统施工单位为辽宁天承矿山工程有限公司，（证书编号：D121177415）。
矿山与葫芦岛市和顺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订了爆破合同，爆破作业由葫芦岛市和顺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一体化”负责，（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证书编号2100001300328）其资质合法合规。
	符合
要求

	6 
	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
	晟华建设咨询有限公司（证书编号E141056946-4/1），为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对该项目进行了监理，其资质范围及等级合法合规。
	符合
要求

	7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或者试运行完成后，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安全设施进行安全验收评价，并编制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在基建结束后委托我辽宁诺诚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安全验收评价，出具验收评价报告。我单位资质编号：APJ-（辽）-021，资质范围涵盖金属、非金属矿山（资质具体见本报告扉页）。
	符合
要求

	8 
	建设项目审批、核准或者备案的文件。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77号）
	该项目开采范围发生变更，生产能力等未发生变化。
	符合
要求

	9 
	安全设施需要试运行（生产、使用）的，应当提供自查报告。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修订）》第二十四条
	该项目进行了30天试生产运行，在试生产运行期间，企业根据试生产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自查，并编制了自查及试运行报告。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该项目具有合法资质、核准批复文件、《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竣工报告》及《监理报告》，项目完工及试运行情况良好，编制单位合法合规。通过对该项目的建设程序符合性进行检查，该项目的建设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规定和要求。
[bookmark: _Toc17908][bookmark: _Toc3431][bookmark: _Toc1041092734][bookmark: _Toc10552][bookmark: _Toc86052390]3.2露天采场
结合安全设施设计、相关法律法规、查阅相关资料并通过现场检查，编制露天采场、穿孔爆破及铲装单元安全检查表如表3.2-1所示。
表3.2-1 露天采场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露天开采应遵循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开。
	《安全设施设计》
	本项目采用了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符合要求

	2 
	采场顶部平台标高212m。
	《安全设施设计》
	通过查看竣工图及现场测量，采场顶部平台标高约为212m。
	符合
要求

	3 
	设计中规定台阶高度15m。
	《安全设施设计》
	通过现场抽样测量，台阶高为15m。
	符合
要求

	4 
	[bookmark: OLE_LINK2]基建工程量主要为高陡边坡削坡、212m凿岩平台和197m铲装运输平台。
	《安全设施设计》
	通过现场勘察及查看竣工图，采场东北侧已完成削坡降段，并形成了212m凿岩平台和197m铲装运输平台。
	符合
要求

	5 
	设计最小工作平台宽度为40m。
	《安全设施设计》
	经过现场测量，212m凿岩平台和197m铲装运输平台最小宽度约为40m，满足设计要求。
	符合
要求

	6 
	矿区东北侧需对该处山体进行削坡处理，形成边坡角为65°。
	《安全设施设计》
	通过查看竣工图及现场测量，矿区东北侧需对该处山体进行削坡处理，形成边坡角为65°。
	符合
要求

	7 
	设计中规定工作台阶坡面角65°。（生产时70°）
	《安全设施设计》
	通过查看竣工图及现场测量，台阶坡面角65°。
	符合
要求

	8 
	露天坑入口和露天坑周围易于发生危险的区域应设置围栏和警示标志，防止无关人员进入。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5.18条
	矿山在明显处设置了警示标志。
	符合
要求

	9 
	在距坠落高度基准面2m以上（含2m）的高处作业时，应佩带安全带或设置安全网、护栏等防护设施。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1.13条
	高处作业人员在高处作业时佩带了安全带。
	符合
要求

	10 
	有六级以上强风时，不应进行高处作业和露天起重作业。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4.12条
	矿山在遇到恶劣天气时停止生产。
	符合
要求

	11 
	任何人不应酒后进入矿山作业场所；受酒精或麻醉剂影响的人员不应从事露天或井下作业。不应将酒类饮料和麻醉剂带入作业场所（医疗用麻醉剂除外）。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4.7.1条
	现场人员无酒后作业行为。
	符合
要求

	12 
	露天矿山应该采用机械方式进行开采。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2.1.2条
	通过现场勘察，矿山采用机械方式进行开采。
	符合
要求

	13 [bookmark: _Hlk59741088]
	边坡浮石清除完毕之前不应在边坡底部作业，人员和设备不应在边坡底部停留。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2.4.4条
	通过现场勘察，矿山边坡浮石清除完毕之前，无边坡底部作业，不存在人员和设备在边坡底部停留的现象。
	符合
要求




表3.2-2 穿孔爆破及铲装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设计爆破警戒线距离为300m。
	《安全设施设计》
	采区现场爆破警戒线距离为300m。
	符合要求

	2 
	在爆破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外设避炮棚。
	《安全设施设计》
	采区现场矿山在爆破冲击波安全允许距离外设有避炮棚。
	符合
要求

	3 
	设计采用穿孔爆破法开采。
	《安全设施设计》
	采区现场采用了穿孔爆破法进行开采。
	符合要求

	4 
	穿孔设备利旧，矿山现有B4A型一体式全液压履带式钻机进行凿岩钻孔作业。
	《安全设施设计》
	采区现场所采用的穿孔设备为B4A型一体式全液压履带式钻机。
	符合
要求

	5 
	生产台阶全部采用中深孔爆破，数码雷管起爆，深孔爆破利用钻孔碎屑和岩粉封孔。
	《安全设施设计》
	采区现场采用了中深孔爆破，数码雷管起爆，深孔爆破利用了钻孔碎屑和岩粉封孔。
	符合要求

	6 
	设计1.9m3卡特336挖掘机进行装车。
	《安全设施设计》
	采区现场采用的挖掘机型号为卡特336，斗容1.9m3。满足设计要求。
	符合
要求

	7 
	金属非金属露天开采项目自2015年2月13日起半年后禁止采用未安装捕尘装置的干式凿岩作业。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
	B4A型潜孔钻机自带干式捕尘装置。
	符合
要求

	8 
	金属非金属露天开采项目自2015年2月13日起立即禁止使用爆破方式对大块矿岩进行二次破碎。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
	采区现场大块矿岩利用液压挖掘机改装液压破碎锤进行破碎。
	符合
要求

	9 
	从炸药运入采场开始，应划定运输警戒区，警戒区内应禁止烟火；搬运爆破器材应轻拿轻放，不应冲撞起爆药包。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第4.10.2条
	爆破作业人员能够按照有关规程运输、搬运爆破器材。
	符合要求

	10 
	装药前应对炮孔、硐室、爆炸处理构件逐个进行测量验收，作好记录并保存。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第6.2.5.1条
	现场装药前能够对炮孔、硐室、爆炸处理构件逐个进行测量验收，作好记录并保存。
	符合要求

	11 
	不应用翻斗车、自卸汽车、拖车、自行车、摩托车和畜力车运输爆破器材。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第7.3.1.4条
	爆破器材由专用运送车进行配送。
	符合要求

	12 
	贮存爆破器材的单位设置爆破器材库，应报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当地县（市）公安机关审查同意，方可建库；库房建成并经验收合格发给“爆破器材贮存许可证”后，方准贮存爆破器材。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第7.4.1.2条
	矿山爆破作业由葫芦岛市和顺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该公司取得了爆破作业安全许可证，矿山所用爆破器材由爆破公司进行“一体化”服务。爆破公司爆破员持有爆破资格证书。
	符合要求

	13 
	爆破前应对爆区周围的自然条件和环境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危及安全的不利环境因素，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第4.7.1条
	矿山爆破前能够按规程要求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符合要求

	14 
	铲装工作开始前应确认作业环境安全。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2.3.1条
	通过现场检查，现场铲装工作开始前确认了作业环境安全。
	符合要求

	15 
	铲装设备工作应遵守：悬臂和铲斗及工作面附近不应有人员停留。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2.3.4条
	通过现场检查，现场铲装时悬臂和铲斗及工作面附近没有人员停留。
	符合要求

	16 
	铲装设备工作前应发出警告信号，无关人员应远离设备。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2.3.2条
	通过现场检查，铲装作业时附近没有无关人员停留。
	符合要求

	17 
	金属非金属露天开采项目自2015年2月13日起立即禁止使用扩壶爆破。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
	通过现场检查，现场采用深孔爆破，无扩壶爆破。
	符合要求

	18 
	露天浅孔、深孔、特种爆破，爆后应超过5min方准许检查人员进入爆破作业地点；如不能确认有无盲炮，应经15min后才能进入爆区检查。
	《爆破安全规程》（GB 6722-2014）第6.8.1.1条
	通过现场检查，矿山在爆破完成5min后方准许检查人员进入爆破作业地点。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该矿山采场单元进行了31项的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露天采场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096308229][bookmark: _Toc29346]3.3矿岩运输系统
对矿岩运输系统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评价，结合安全设施设计、相关法律法规，并通过现场检查，矿岩运输单元安全检查表详见表3.3-1。


表3.3-1 矿岩运输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设计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安全设施设计》
	现场采用了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符合要求

	2 
	设计矿区内运输道路为二级道路。
	《安全设施设计》
	矿区内运输道路满足二级道路要求。
	符合要求

	3 
	设计路面为双车道的方式布设。
	《安全设施设计》
	矿区内路面采用了双车道方式布设。
	符合要求

	4 
	设计运输道路路面宽度10.5m。
	《安全设施设计》
	通过现场测量，运输道路路面宽度最小处约为10.5m。
	符合要求

	5 
	设计运输道路最小曲线半径为25m
	《安全设施设计》
	经测量运输道路最小曲线半径约为25m。
	符合要求

	6 
	设计选用6台60t矿用自卸汽车用于运输矿岩。
	《安全设施设计》
	现有运输设备为MT86HF型矿用自卸汽车，共有6台。
	符合要求

	7 
	运输道路的高陡路基路段，或者弯道、坡度较大的填方地段，远离山体一侧应设置高度不小于车轮轮胎直径1/2的护栏、挡车墙等安全设施及醒目的警示标志。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4条
	采区现场在运输道路外侧设置了挡墙，挡墙参数符合规程要求。
	符合
要求

	8 
	不应用自卸汽车运载易燃、易爆物品。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1条
	易燃、易爆物品由专车运输。
	符合
要求

	9 
	车辆通过道口之前，驾驶员应减速瞭望，确认安全方可通过。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6条
	车辆通过道口之前，驾驶员进行减速瞭望。
	符合
要求

	10 
	装车时，不应检查、维护车辆；驾驶员不应离开驾驶室，不应将头和手臂伸出驾驶室外。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2条
	通过现场检查，装车时没有检查、维护车辆行为，驾驶员没有离开驾驶室，没有将头和手臂伸出驾驶室外。
	符合
要求

	11 
	在坡道上停车时，司机不应离开；应使用停车制动，并采取安全措施。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2条
	通过现场检查，在坡道上停车时，司机没有离开。
	符合
要求

	12 
	雾霾或烟尘影响能见度时，应开启警示灯，靠右侧减速行驶，前后车间距应不小于 30m，视距不足 30m 时，应靠右停车。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9条
	通过现场检查，雾天或烟尘时，开启警示灯，靠右侧减速行驶，前后车间距大于 30m。
	符合
要求

	13 
	汽车运行应遵守，运行时不升降车斗。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6条
	通过现场检查，自卸汽车运行时，无升降车斗行为。
	符合
要求

	14 
	汽车运行应遵守，不采用溜车方式发动车辆。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6条
	通过现场检查，采取现场无采用溜车发动车辆的行为。
	符合要求

	15 
	主要运输道路的急弯、陡坡、危险地段应设置警示标志。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5.4.2.3条
	运输道路急弯、陡坡、危险地段设有警示标志。
	符合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矿岩运输单元进行了15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矿岩运输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32022][bookmark: _Toc25669][bookmark: _Toc1035692121][bookmark: _Toc28493][bookmark: _Toc86052392]3.4采场防排水系统
对采场防排水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评价，检查结果详见下表3.4-1。



表3.4-1 防排水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该建设项目为山坡露天开采，采场地势较高，坡度较大，可以实现自流排水。另外，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矿床充水主要为大气降水，自流排水可以满足采场排水要求。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为山坡露天开采，汇水可自流排出。
	符合
要求

	2 
	受洪水威胁的露天采场应设置地面防洪工程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GB 16423- 2020）5.7.1.4条
	采场不受洪水倒灌的影响
	符合
要求

	3 
	矿石、废石和其他堆积物不应堵塞山洪通道，不应淤塞沟渠和河道。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2020）第6.8.2.6条
	采区山洪通道无矿石、废石和其他堆积物，沟渠和河道无淤塞。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采场防排水单元进行了3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矿山采场防排水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6632][bookmark: _Toc18332][bookmark: _Toc16566][bookmark: _Toc6628][bookmark: _Toc1522518712]3.5供配电系统
对供配电系统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评价，检查结果详见下表3.5-1。
表3.5-1 供配电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设计电源引自当地10kV农电，经架空线路接入本矿区室内变电所。
	《安全设施设计》
	矿区电源引自当地10kV农电，经架空线路接入了本矿区室内变电所。
	符合要求

	2 
	设计安装一台变压器为办公室照明供电。
	《安全设施设计》
	采场使用1台变压器为办公室照明供电。
	符合要求

	3 
	设计变压器型号为S13-1600/10变压器一台，位于采场东侧，距离最终境界310m。
	《安全设施设计》
	采场设有S13-1600/10变压器一台，位于采场东侧，距离最终境界310m。
	符合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供配电单元进行了3项检查，全部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矿山供配电系统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1421][bookmark: _Toc30543][bookmark: _Toc1704338579]3.6总平面布置
[bookmark: _Toc86052394]3.6.1工业场地
通过现场检查，编制总平面布置单元安全检查表如表3.6-1所示。
表3.6-1 总平面布置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工业场地包括办公室、值班室、员工休息室等，位于矿区西侧。
	《安全设施设计》
	办公室位于矿区东北侧，位于爆破警戒范围之内，爆破时人员应撤出至爆破警戒线以外。
	符合
要求

	2 
	矿区用油由油罐车运送，剩余油量返回到当地供销商
	《安全设施设计》
	经现场勘察，矿区未存放易燃易爆等危险源。
	符合
要求

	3 
	爆破器材由爆破技术员负责使用，由爆破器材保管员负责运输、回收及保存，矿区内不设置炸药库
	《安全设施设计》
	经现场勘察，现场未设置炸药库。
	符合
要求

	4 
	露天矿山道路生产干线应为采矿场各开采台阶通往卸矿点共用道路。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1987）第2.4.1条
	该项目道路生产干线为露天采场各开采台阶通往卸矿点的共用道路。
	符合
要求

	5 
	厂址选择应符合国家的工业布局、城乡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进行。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 2012第3.0.1条
	厂址不占用农田，符合国家的工业布局、城乡总体规划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并按照国家规定程序进行。
	符合
要求

	6 
	厂址应具有满足生产、生活及发展所必需的水源和电源。水源和电源与厂址之间的管线连接应短捷，且用水、用电量大的工业企业宜靠近水源及电源地。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 2012第3.0.6条
	该项目厂址具有满足生产、生活及发展所必需的水源和电源。水源和电源与厂址之间的管线连接短捷。
	符合
要求

	7 
	厂址选择应对原料、燃料及辅助材料的来源、产品流向、建设条件、经济、社会、人文、城镇土地利用现状、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土地拆迁、对外协作、施工条件等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应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 2012第3.0.3条
	已对原料、燃料及辅助材料的来源、产品流向、建设条件、经济、社会、人文、城镇土地利用现状、环境保护、文物古迹、土地拆迁、对外协作、施工条件等各种因素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进行多方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项目的通过检查表的7项检查中，均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符合设计要求，能够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3.6.2建（构）筑物防火
对防火子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评价，检查结果详见表3.6-2。
表3.6-2 建（构）筑物防火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在室内室外以及开采设备上配备一定数量的干式灭火器，每个室内设置2个2kg手提式灭火器。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每个建筑物内均设有2个4kg手提式灭火器，开采设备设有干式灭火器。
	符合
要求

	2 
	每个柴油设备最少应设置1个2kg手提式灭火器。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使用柴油的设备均设有1个2kg手提式灭火器。
	符合
要求

	3 
	在室外固定地点设置锹、铲、沙土等灭火设施。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7.2.1条
	矿山建筑物外固定地点设有锹、铲、沙土等灭火设施。
	符合
要求

	4 
	露天矿用设备上严禁存放汽油和其他易燃易爆品。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9.2.4条
	现场检查无此现象。
	符合
要求

	5 
	严禁用汽油擦洗设备。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9.2.5条
	现场检查无此现象。
	符合
要求

	6 
	易燃易爆器材，不应放在电缆接头、轨道接头或接地极附近。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 16423- 2020）第5.7.2.6条
	现场检查无此现象。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通过对矿山防灭火单元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了6项检查，均符合安全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防灭火单元符合设计要求，能够保证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3.6.3排土场
开采范围内无废石产出，无需单独设置排土场。
[bookmark: _Toc86052395][bookmark: _Toc26917][bookmark: _Toc29686][bookmark: _Toc1681613567][bookmark: _Toc14205]3.7通信系统
对通信系统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通信系统单元进行评价，详见表3.7-1。
表3.7-1 通信系统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矿区通讯依靠工人随身携带的移动通讯设备。
	《安全设施设计》
	经现场勘，矿区工人依靠移动通讯设备进行通信。
	符合
要求

	2 
	设计在矿区范围内中间较高、不受遮挡的位置布置一个扩声器。
	《安全设施设计》
	经现场勘，矿区内设有扩声器。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通过对通信系统单元的2项检查中，检查结果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通信系统符合设计要求，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10229][bookmark: _Toc19064][bookmark: _Toc1994426049][bookmark: _Toc86052396][bookmark: _Toc27280]3.8个人安全防护
对个人安全防护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个人安全防护进行评价，详见表3.8-1。
表3.8-1 个人安全防护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依据标准
	事实记录
	结论

	1 
	为现场作业人员配备安全帽、工作服、防尘口罩等防护用品。
	《安全设施设计》
	企业为现场人员配备了符合国家标准的安全帽、工作服、防尘口罩等防护用品。
	符合要求

	2 
	为作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为工作人员配备劳动防护用品。配备了防砸靴，耳塞，安全帽、工作服等，均有劳安标志，有劳动用品发放记录。
	符合要求


[bookmark: _Toc22696][bookmark: _Toc5257][bookmark: _Toc86052397][bookmark: _Toc30097]评价单元小结：
通过对个人安全防护单元的2项检查中，均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矿山个人安全防护单元符合设计要求，能够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46359520]3.9安全标志
对安全标志单元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安全标志进行评价，详见表3.9-1。
表3.9-1 安全标志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依据标准
	事实记录
	结论

	1 
	在运输道路旁设置限速标志。
	《安全设施设计》
	在运输道路旁设置了的限速标志。
	符合
要求

	2 
	在高空作业处设置当心坠落标志。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在台阶边缘设置了当心坠落的警告标志。
	符合
要求

	3 
	在矿山入口、高处作业处设置注意安全标志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在入口处设置了注意安全的警示标志。
	符合
要求

	4 
	在采矿、剥离工作面附近设置当心塌方的警示标志。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在基建台阶附近设置了当心塌方的警示标志。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通过对安全标志单元的4项检查中，符合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标志单元符合设计要求，能够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15981224][bookmark: _Toc86052398][bookmark: _Toc21408][bookmark: _Toc8119][bookmark: _Toc3087]3.10安全生产管理单元
3.10.1组织与制度
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组织与制度单元进行评价，见下表3.10-1。
表3.10-1 组织与制度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矿山、金属冶炼、建筑施工、运输单位和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装卸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安全生产法》第24条
	企业成立了安全科。
	符合
要求

	2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应当配备具有采矿、地质、机电等矿山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或者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的 专职技术人员，每个专业至少配备1人。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矿安〔2022〕4号）
	企业配备了采矿、地质、机电专业的技术人员，其资质符合要求。
	符合
要求

	3 
	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法》第4条
	企业制定了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符合
要求

	4 
	企业应制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企业制定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生产会议制度等制度；企业制定了操作规程，采场部分和其他部分包括潜孔钻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空压机工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挖掘机安全技术操作规程等岗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
	符合
要求

	5 
	矿山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取得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矿山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已经取得证书，证书在有效期内。
	符合
要求

	6 
	矿山特种作业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书。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电工、焊工持有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证件在有效期内。
	符合
要求

	7 
	企业应提供足额提取安全生产费用的证明文件。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企业已足额提取了安全生产费用，并提供有提取计划和落实情况。
	符合
要求

	8 
	企业应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和安全生产责任险。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企业为从业人员缴纳了工伤保险及全员安全生产责任险。
	符合
要求

	9 
	矿山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应记录存档。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 -2020）第4.5.8条
	矿山对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留有记录，并存档。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的组织与制度单元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了9项检查，均符合安全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组织与制度单元符合设计要求，能够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3.10.2安全运行管理
表3.10-2 安全运行管理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爆破作业前应进行充分的警戒，包括竖立警示旗、播放警报器、派人员到警戒范围外巡视，以防止人员及牲畜误入爆破警戒区。
	《安全设施设计》
	企业在爆破作业前进行了充分的警戒，包括竖立警示旗、播放警报器、派人员到警戒范围外巡视，无人员及牲畜误入爆破警戒区。
	符合
要求

	2 
	主要负责人应当每月对照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组织开展全面排查，形成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报告签字备查。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矿安〔2022〕4号）
	企业主要负责人每月对采区的重大隐患进行了排查并记录存档。
	符合
要求

	3 
	矿山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情况和考核结果，应记录存档。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 -2020）第4.5.8条
	矿山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情况按照一人一档进行了存档。
	符合
要求

	4 
	不良天气影响正常生产时，应立即停止作业；威胁人身安全时，人员应转移到安全地点。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 -2020）第4.5.8条
	遇到影响正常生产的不良天气能够做到停产，并将人员转移到安全地点。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的安全运行管理单元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了4项检查，均符合安全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运行管理单元符合设计要求，能够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3.10.3应急救援
表3.10-3应急救援单元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依据
	事实记录
	结论

	1 
	企业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辽宁省安全生产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企业编制了露天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取得了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在有效期内。
	符合
要求

	2 
	矿山企业应当至少每半年组织1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矿山应急救援工作的通知》（矿安〔2024〕8号）
	企业分别进行了采场边坡滚石、采场排水、配电室电缆火灾应急预演练。
	符合
要求

	3 
	落实应急救援装备和物资储备。
	《安全设施设计》
	矿山配备了专门的应急物资并保存在应急物资库中。
	符合
要求

	4 
	企业应提供设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的文件或者与矿山救护队、其他应急救援组织签订的救护协议。
	《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29号）
	企业下发了应急救援组织文件并签订了互救协议。
	符合
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的应急救援单元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了4项检查，均符合安全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应急救援单元符合设计要求，能够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26528][bookmark: _Toc749068338][bookmark: _Toc16716][bookmark: _Toc22661][bookmark: _Toc7882]3.11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
根据矿安〔2022〕88号文件及矿安〔2024〕41号，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进行评价，详见表3.11-1。
表3.11-1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单元安全检查表
	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方法
	事实记录
	结论

	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1.地下开采转露天开采前，未探明采空区和溶洞，或者未按设计处理对露天开采安全有威胁的采空区和溶洞。
	现场勘查
	采场一直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回采矿石，并未进行过地下开采，无采空区。
	不涉及

	
	2.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或者工艺。
	现场勘查
	采场无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设备、材料和工艺。
	符合要求

	
	3.未采用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或者分层开采。
	现场勘查
	采场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符合要求

	
	4.工作帮坡角大于设计工作帮坡角，或者最终边坡台阶高度超过设计高度。
	查阅资料
现场勘查
	采场工作帮坡角及台阶高度按设计施工。
	符合要求

	
	5.开采或者破坏设计要求保留的矿（岩）柱或者挂帮矿体。
	查阅资料
现场勘查
	采场无擅自开采或破坏设计规定保留的矿柱、岩柱和挂帮矿体的行为。
	符合要求

	
	6.未按有关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对采场边坡、排土场边坡进行稳定性分析。
	查阅资料
	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已编制了边坡稳定性分析报告。
	符合要求

	
	7.边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1）高度200米及以上的采场边坡未进行在线监测；
（2）高度200米及以上的排土场边坡未建立边坡稳定监测系统；
（3）关闭、破坏监测系统或者隐瞒、篡改、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
	现场勘查
	采场内地形地势高度未超过200m。
	不涉及

	
	8.边坡出现滑移现象，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1）边坡出现横向及纵向放射状裂缝；
（2）坡体前缘坡脚处出现上隆（凸起）现象，后缘的裂缝急剧扩展；
（3）位移观测资料显示的水平位移量或者垂直位移量出现加速变化的趋势。
	现场勘查
	采场边坡无边坡滑移现象。
	符合要求

	
	9.运输道路坡度大于设计坡度10%以上。
	查阅资料
现场勘查
	采场运输道路线路坡度一般为8%，短距离最大坡度＜9%，未大于设计坡度10%以上。
	符合要求

	
	10.凹陷露天矿山未按设计建设防洪、排洪设施。
	现场勘查
	目前未形成封闭圈。
	不涉及

	
	11.排土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1）在平均坡度大于1:5的地基上顺坡排土，未按设计采取安全措施；
（2）排土场总堆置高度2倍范围以内有人员密集场所，未按设计采取安全措施；
（3）山坡排土场周围未按设计修筑截、排水设施。
	现场勘查
	排土场不存在上述情形。
	符合要求

	
	12.露天采场未按设计设置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
	查阅资料
现场勘查
	矿山按设计设置了安全平台和清扫平台。
	符合要求

	
	13.擅自对在用排土场进行回采作业。
	现场勘查
	不存在擅自对在用排土场进行回采作业行为。
	符合要求

	
	14.办公区、生活区等人员集聚场所设在危崖、塌陷区、崩落区，或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威胁范围内。
	查阅资料
现场勘查
	办公区、生活区未设置在危崖、塌陷区、崩落区，或洪水、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威胁范围内。
	符合要求

	
	15.遇极端天气露天矿山未及时停止作业、撤出现场作业人员。
	查阅资料
	矿山在遇极端天气时要求立即停止作业、撤出现场作业人员。
	符合要求


评价单元小结：
对该矿山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用安全检查表法进行了15项检查，除2项不涉及项以外，均符合安全要求，检查结果表明，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不存在重大隐患，能够满足矿山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12035][bookmark: _Toc32504][bookmark: _Toc1042418052]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根据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及相关规程要求，结合矿山建设现状，对该矿山安全技术和安全管理两个方面补充提出以下安全对策措施：
[bookmark: _Toc29177][bookmark: _Toc748607738][bookmark: _Toc10599][bookmark: _Toc86052401][bookmark: _Toc2654]4.1安全技术对策措施及建议
[bookmark: _Toc28859][bookmark: _Toc1412][bookmark: _Toc24490]（1）日后生产过程中，继续保持按照设计开采，严禁陡帮开采；
（2）企业应继续保持在临近边坡进行爆破时采用控制爆破措施；
（3）矿山爆破后和铲装时，应继续坚持对爆堆进行喷雾降尘；
（4）企业应继续坚持从上而下处理险石、浮石；
（5）定期更新现状图纸；
（6）当火车运行至距离矿区一定区域时，禁止进行爆破作业，避免对人员及财产造成伤害、保证铁路运输安全；
（7）每次爆破作业前，应对矿区的东北方向的郭长线乡级公路车辆进行疏散等措施，并拉设警戒线，加强警戒范围设定管理，采取白天爆破等措施后；
（8）每次爆破作业前，办公室人员应提前撤出至爆破警戒线以外；
（9）企业应派专人对边坡要监测，如遇工作帮裂缝、浮石、伞岩应及时进行处理，按照设计对边坡进行维护和加固；
（10）边坡遇到断层时对断层和破碎带区域可以采用锚杆（索）加固。锚杆（索）可以深入到稳定的岩层中，将破碎的岩石体与稳定岩体连接起来，提高破碎带的整体稳定性。
[bookmark: _Toc1891048440]4.2安全管理对策措施
（1）企业现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完善，企业在日后管理过程中应继续保持，并及时进行更新。
（2）企业应继续保持边坡管理制度，随着矿山开采的进行，及时补充、更新和完善相关记录。
（3）企业应继续保持安全生产投入的长效保障机制。
（4）主要负责人每月进行重大隐患检查并记录台账。
（5）企业应继续保持每年至少进行两次应急预案的演练，并做好相应记录。
（6）一旦有关气象部门预报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息时，建议企业应做好相对应措施。如遇极端天气，露天矿山应及时停止作业、撤出现场作业人员。
[bookmark: _Toc21996][bookmark: _Toc25225][bookmark: _Toc86052402][bookmark: _Toc18269][bookmark: _Toc93155480]
5.评价结论
[bookmark: _Toc148573697][bookmark: _Toc18125][bookmark: _Toc13275][bookmark: _Toc12094][bookmark: _Toc86052403]5.1安全设施验收评价综述
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程及初步设计，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的各个评价单元进行直接、全面的符合性评价，本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认定建设单位已按照设计设置了相应的安全设施，其安全生产管理能够满足安全生产需要，能够保证该项目的安全生产。
[bookmark: _Toc19298][bookmark: _Toc1702127665][bookmark: _Toc86052404][bookmark: _Toc8030][bookmark: _Toc1098]5.2各评价单元评价结果
[bookmark: _Toc86052405]5.2.1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通过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建设程序符合性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的建设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设计的规定和要求。
[bookmark: _Toc86052406]5.2.2露天采场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露天采场单元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露天开采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86052407]5.2.3矿岩运输系统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矿岩运输系统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开拓运输系统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86052408]5.2.4采场防排水系统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采场防排水系统单元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防排水系统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5.2.5供配电系统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采场供配电系统单元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供配电系统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86052409]5.2.6总平面布置单元
通过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的总平面布置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86052410]5.2.7通信系统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通信系统单元进行评价，该矿山通信系统的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及安全管理措施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及设计的规定和要求，该矿山的通信系统满足安全生产的要求。
[bookmark: _Toc86052411]5.2.8个人安全防护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个人安全防护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矿山个人安全防护的安全用品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86052412]5.2.9安全标志单元
通过用安全检查表对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安全标志进行评价，结果表明：该矿山安全标志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86052413]5.2.10安全生产管理单元
通过安全检查表对本项目安全生产管理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的安全生产管理单元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5.2.11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
通过安全检查表对本项目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进行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该矿山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单元不存在重大隐患，满足安全生产条件。
[bookmark: _Toc1030003968][bookmark: _Toc2467][bookmark: _Toc86052415][bookmark: _Toc9033][bookmark: _Toc14373]5.3安全总体评价结论
按照科学、严谨、客观、公正的原则，本着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依据国家及地方政府的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及规范的规定，对照按照安监总管一〔2016〕14号文“关于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要求”以及《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行政许可工作的通知》（矿安〔2024〕70号）提出的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要求，以设计的内容进行现场检查，共检查项，其中否决项5项，全部符合要求，除不涉及的一般项以外，一般项全部符合要求，不符合率小于5%。故本次安全设施验收评价认定，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按照《安全设施设计》进行了施工，安全设施建设符合《安全设施设计》，绥中县顺发石业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露天开采建设项目具备安全设施验收及符合安全生产的条件。
[bookmark: _Toc15692][bookmark: _Toc411011709][bookmark: _Toc16784][bookmark: _Toc17686]
6.附件
(1) 营业执照
(2) 采矿许可证
(3) [bookmark: _Hlk60923292]安全设施设计批复
(4) 建设项目施工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5) 施工监理单位营业执照、资质证书
(6) 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文
(7) 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目录
(8) 成立安全管理机构文件
(9) 主要负责人及专职安全管理人员证件
(10) 特种作业人员证
(11)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计划及使用情况
(12) 从业人员缴纳保险凭证
(13) 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14) 爆破协议及爆破作业单位营业执照和资质
(15) 安全教育培训材料
(16) 相邻矿山应急救援互助协议书
(17) 劳保用品发放记录
(18) 特种设备检测报告
(19) 技术人员证件
(20) 五职矿长人员证件
(21) 注册安全工程师证件
[bookmark: _Toc25961][bookmark: _Toc21134][bookmark: _Toc14478]

[bookmark: _Toc1566384411]7.附图
（1）总平面布置及基建终了图
（2）剖面图
（3）采矿方法示意图
（4）供电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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